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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号
	权力
类型
	事项名称
	实施依据
	备注

	
	
	
	
	

	1
	行政许可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核准
	1.《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第三条
2.《国务院关于发布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6年本）的通知》（国发〔2016〕72号）
3.《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发布安徽省地方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6年本）的通知》（皖政〔2017〕49号）
4.《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七条
	仅限水利工程项目、公路项目、内河航运项目核准

仅限青龙集镇、圣泉镇、石林乡、闫集镇、祖楼镇承接

	2*
	行政许可
	殡葬设施建设审批
	1.《殡葬管理条例》第三条、第八条
2.《安徽省殡葬管理办法》第十五条
	仅限农村为村民设置公益性墓地审批

	3*▲
	其他权力
	孤儿基本生活费审核确认
	1.《孤儿基本生活费专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第五条
2.《民政部财政部关于发放孤儿基本生活费的通知》（民发〔2010〕161号）
	

	4*▲
	其他权力
	最低生活保障审核确认
	1.《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第四条
2.《安徽省最低生活保障工作操作规程》（皖民社救字〔2021〕76号）第二条、第八条
3.《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意见》第24条
	

	5*▲
	其他权力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待遇审核确认
	1.《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第四条
2.《安徽省特困人员认定办法》（皖民社救字〔2021〕74号）第三条、第四条
3.《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意见》第24条
	

	6*▲
	其他权力
	临时救助审核确认
	1.《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第四条、第四十七条
2.《安徽省临时救助工作操作规程》（皖民社救字〔2021〕77号）第四条、第十二条
3.《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意见》第24条
	

	7*
	行政许可
	乡村建设规划许可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一条
2.《安徽省城乡规划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
	　

	8
	行政许可
	乡（镇）村企业使用集体建设用地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条
	仅限大屯镇、官桥镇、黄口镇、刘套镇、青龙集镇 、圣泉镇、石林乡、闫集镇承接

	9
	行政许可
	乡（镇）村公共设施、公益事业使用集体建设用地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一条
	仅限大屯镇、官桥镇、黄口镇、刘套镇、青龙集镇、圣泉镇、石林乡、闫集镇承接

	10
	其他权力
	占用公路两侧边沟批准
	《安徽省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十九条
	仅限占用乡道两侧边沟批准
赋权仅限涉及乡镇街道管养道路。
仅限孙圩子镇承接  

	11*▲
	行政许可
	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及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上悬挂、张贴宣传品审批
	1.《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十一条
2.《安徽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十五条、第四十条
	设置大型户外广告除外

	12*▲
	行政许可
	临时性建筑物搭建、堆放物料、占道施工审批
	1.《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十四条
2.《安徽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十七条、第四十条
	　

	13*▲
	行政许可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
	1.《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
2.《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第二十一条
3.《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办法》第三条、第四条、第六条
4.《安徽省市政设施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
	涉及部门职责分工的按有关规定执行

	14*▲
	行政许可
	拆除、改动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审核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第四十三条
	涉及部门职责分工的按有关规定执行

	15*
	其他权力
	占用、拆除、改动、迁移城市照明设施批准
	《安徽省市政设施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
	　

	16
	行政许可
	水域滩涂养殖证核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十一条
	仅限官桥镇、青龙集镇、圣泉镇、石林乡、祖楼镇承接

	17*
	其他权力
	农村承包地调整的批准
	1.《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八条
2.《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办法》第二十七条
	　

	18*
	其他权力
	乡村兽医备案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七十一条
2.《执业兽医和乡村兽医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
	　

	19▲
	其他权力
	举办营业性艺术展览、文艺比赛的审查
	《安徽省文化市场管理条例》第十二条
	　

	20▲
	其他权力
	个体演员、个体演出经纪人的备案
	1.《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第九条
2.《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九条
	　

	21*▲
	其他权力
	责令立即排除隐患、从危险区域内撤出作业人员、暂时停产停业或者停止使用相关设施、设备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六十五条
	现场处理措施

	22*
	行政许可
	林木采伐许可证核发
	1.《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五十七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二条
	县属国有林场除外

	 23*▲
	其他权力
	医疗救助对象审核确认
	1.《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第三十条
2.《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的实施意见》（皖政〔2014〕83号）
3.《中共安徽省委办公厅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实施意见〉的通知》（皖办发〔2020〕25号）
4、《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安徽省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若干举措的通知》（皖政办[2022] 6号）
	

	24*
	行政许可
	《农村宅基地批准书》和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使用原有宅基地和其他非农用地）核发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
2.《安徽省城乡规划条例》第三十二条
3.《安徽省农业农村厅 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的实施意见》（皖农合〔2020〕38号）
	 

	25*
	行政许可
	在村庄、集镇规划区修建临时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的批准
	《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
	 

	26*
	行政
许可
	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的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二条
	 

	27*
	行政许可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经营的林权流转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和个人的流转方案审批
	1.《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五条
2.《安徽省林权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
	 

	28*
	行政确认
	确定村道公路用地外缘的建筑控制区
	《安徽省农村公路条例》第三十二条
	 

	29*
	行政
规划
	编制乡镇国土空间规划及村庄规划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五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十五条
3.《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第八条
4.《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9〕18号）
5.《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19〕87号）
6.《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全省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方案的通知》（皖政办〔2019〕32号）
	 

	30*
	行政规划
	编制、修改乡道规划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十四条、第十六条
	 

	31*
	行政裁决
	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争议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二十二条
	 

	32*
	行政裁决
	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
2.《安徽省土地权属争议处理条例》第三十条
	 

	33*▲
	其他
权力
	自然灾害生活救助对象审核转报
	1.《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第二十条
2.《安徽省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管理实施细则》（皖财建〔2020〕948号）第八条
	

	34*▲
	其他
权力
	辖区内有关争议及矛盾纠纷的调解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三十四条
	

	35*▲
	其他
权力
	公共租赁住房申请初审
	1.《安徽省保障性住房建设和管理办法（试行）》第二条、第五条
2.《住房城乡建设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公共租赁住房和廉租住房并轨运行的通知》（ 建保〔2013〕178号）
	

	36*▲
	其他
权力
	城镇住房保障家庭租赁补贴初审
	1.《安徽省保障性住房建设和管理办法（试行）》第十九条、第二十条
2.根据《省财政厅、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转发财政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2017〕106号）
	

	37*▲
	其他权力
	业主委员会、临时管理规约备案
	1.《物业管理条例》第五条、第十六条
2.《安徽省物业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
	

	38*▲
	其他权力
	土地承包合同的备案
	1.《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二条
2.《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办法》第五条、第十二条
	

	39*▲
	其他
权力
	对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补偿申请的初审转报
	《安徽省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补偿办法》第四条、第九条
	

	40*▲
	其他权力
	农村集体聚餐厨师备案
	1.《安徽省食品安全条例》第二十七条
2.《国务院食品安全办关于进一步强化农村集体聚餐食品安全风险防控的指导意见》
3.《安徽省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加强农村集体聚餐食品安全风险防控的指导意见》
	

	41*▲
	其他
权力
	兵役登记
	《征兵工作条例》第十二条、第十三条
	

	42
	其他权力
	申请保障性住房或者住房租赁补贴审核
	1.《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2012年5月28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11号）第九条、第二十八条
2.《安徽省保障性住房建设和管理办法（试行）》（2013安徽省政府令248号）第二十条 

	县直委托实施（圣泉经济发达镇特有事项）

	43
	其他权力
	物业服务合同备案
	《安徽省物业管理条例》（2016年安徽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四十七号）第六十条第二款
	县直委托实施（圣泉经济发达镇特有事项）

	44
	其他权力
	物业维修资金交存确认与使用申请核准
	《安徽省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2008年安徽省人民政府令第211号）第七条第一款
、第二十二条
	县直委托实施（圣泉经济发达镇特有事项）

	45
	行政给付
	退役士兵待安排工作期间生活费的给付
	1. 《退役士兵安置条例》(2011年10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令第608号公布 自2011年1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五条第二款
2.《关于进一步加强由政府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就业安置工作的意见》（退役军人部发〔2018〕27号）
	县直委托实施（圣泉经济发达镇特有事项）

	46
	行政给付
	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一次性抚恤金的给付
	1.《烈士褒扬条例》（2011年7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01号公布 
2.《军人抚恤优待条例》（2004年8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令第413号公布 
　　
	县直委托实施（圣泉经济发达镇特有事项）

	47
	其他权力
	建设项目规划方案审查、变更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安徽省城乡规划条例》第三十条
	县直委托实施（圣泉经济发达镇特有事项）

	48
	其他权力
	规划验线
	《安徽省城乡规划条例》第三十条
	县直委托实施（圣泉经济发达镇特有事项）

	49
	其他权力
	建设工程规划核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五条
	县直委托实施（圣泉经济发达镇特有事项）

	50
	行政许可
	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十九条、《关于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审批办法》（劳部发〔1994〕503号）第七条
	县直委托实施（圣泉经济发达镇特有事项）

	51
	行政许可
	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
	1.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六条第三款、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三条
2.《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2009年1月29日经《国务院关于修改〈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的决定》第一次修订，2016年8月25日经《国务院关于修改〈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的决定》第二次修订）附件第109项
3.《国务院关于印发清理规范投资项目报建审批事项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发〔2016〕29号）
	县直委托实施（圣泉经济发达镇特有事项）

	52
	行政许可
	关闭、闲置、拆除城市环卫设施许可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四十四条
2.《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
3.《安徽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2003年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6号，2011年12月28日予以修改）第三十七条第二款
	县直委托实施（圣泉经济发达镇特有事项）

	53
	行政许可
	城市垃圾处置审批
	1.《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附件第101项
2.《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建设部令2005年底139号）第七条
	县直委托实施（圣泉经济发达镇特有事项）

	54
	行政许可
	城市绿化管理审批
	1. 《城市绿化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第二十条第二款、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四条第三款
2. 《国务院关于印发清理规范投资项目报建审批事项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发〔2016〕29号）
3.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2009年1月29日经《国务院关于修改〈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的决定》第一次修订，2016年8月25日经《国务院关于修改〈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的决定》第二次修订）附件第107项
	县直委托实施（圣泉经济发达镇特有事项）

	55
	其他权力
	工程建设项目配套环卫设施规划、设计方案审查及竣工验收
	1、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第七条
2、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第十二条
3、《安徽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
	县直委托实施（圣泉经济发达镇特有事项）

	56
	其他权力
	建设项目附属绿化工程设计方案审查
	《城市绿化条例》第十一条
	县直委托实施（圣泉经济发达镇特有事项）

	57
	其他权力
	在城市防洪设施保护范围内立杆架线、埋设管道等行为批准
	《安徽省市政设施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
	县直委托实施（圣泉经济发达镇特有事项）

	58
	行政许可
	个体工商户注册、变更、注销登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二款、第二十四条、第三十一条
	县直委托实施（圣泉经济发达镇特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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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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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1．序号栏中标“*”的，该事项为所有乡镇承接事项；标“▲”的，该事项为所有街道承接事项。
2．本目录中的相关法律法规更新至2022年8月31日，若有修订，按照新修订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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